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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 中华人民

共和国主席令第二十一号 （１９９９年８月３０日第九届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１９９９年８

月３０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二十一号公布 自２０００

年１月１日起施行。 目 录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招 标 第三章 

投 标 第四章 开标、评标和中标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六章 附 

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招标投标活动，保护国家利

益、社会公共利益和招标投标活动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提高

经济效益，保证项目质量，制定本法。 第二条 在中华人民共

和国境内进行招标投标活动，适用本法。 第三条 在中华人民

共和国境内进行下列工程建设项目包括项目的勘察、设计、

施工、监理以及与工程建设有关的重要设备、材料等的采购

，必须进行招标： （一）大型基础设施、公用事业等关系社

会公共利益、公众安全的项目； （二）全部或者部分使用国

有资金投资或者国家融资的项目； （三）使用国际组织或者

外国政府贷款、援助资金的项目。 前款所列项目的具体范围

和规模标准，由国务院发展计划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制

订，报国务院批准。 法律或者国务院对必须进行招标的其他

项目的范围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第四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

不得将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化整为零或者以其他任何方



式规避招标。 第五条 招标投标活动应当遵循公开、公平、公

正和诚实信用的原则。 第六条 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其

招标投标活动不受地区或者部门的限制。任何单位和个人不

得违法限制或者排斥本地区、本系统以外的法人或者其他组

织参加投标，不得以任何方式非法干涉招标投标活动。 第七

条 招标投标活动及其当事人应当接受依法实施的监督。 有关

行政监督部门依法对招标投标活动实施监督，依法查处招标

投标活动中的违法行为。 对招标投标活动的行政监督及有关

部门的具体职权划分，由国务院规定。 第二章 招 标 第八条 

招标人是依照本法规定提出招标项目、进行招标的法人或者

其他组织。 第九条 招标项目按照国家有关规定需要履行项目

审批手续的，应当先履行审批手续，取得批准。 招标人应当

有进行招标项目的相应资金或者资金来源已经落实，并应当

在招标文件中如实载明。 第十条 招标分为公开招标和邀请招

标。 公开招标，是指招标人以招标公告的方式邀请不特定的

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投标。 邀请招标，是指招标人以投标邀请

书的方式邀请特定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投标。 100Test 下载频

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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